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承辦人：吳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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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26970320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ATTCH1 

主旨：有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委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辦理「112年度第2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
補助交通、住宿及工作費實施計畫」一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112年11月

28日原語認字第1120003250號函辦理。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辦理「112年度第2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為鼓
勵原住民學生踴躍參與本次測驗，補助交通、住宿及工作
費。

三、補助項目：
(一)交通費：
１、學校安排考生集體應考之租車費用。
２、原住民籍考生應考之交通費用。
３、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專職族語老師交通費。

(二)住宿費：原住民籍考生應考之住宿費用。
(三)工作費：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工作補助費（專職原住民族

族語老師、教職員不得支領工作費）。
四、申請方式：
(一)考生個人交通及住宿費：檢具資料於測驗當日向應考考

區之試務中心提出申請。
(二)學校租車費用、教學支援人員或專職族語老師隨車照護

工作補助費及交通補助費用：檢具資料於測驗當日向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設於考區之試務中心提出申請，經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核銷完畢後將款項匯至申請學校之帳戶。
如未及於測驗當日提出申請，請於本（11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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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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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前（以郵戳為憑）掛號寄至：106 臺北市大
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族
語認證考試中心，逾期不受理。

五、檢送旨揭計畫1份，請依計畫內容辦理經費補助事宜，相
關填寫表件可逕至族語認證測驗網站下載。

 
正本：各高國中、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含國中部)、本縣各國小及公立幼稚園、本縣

各鄉鎮立幼兒園、大仁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
中心、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大仁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本：屏東縣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本土語文指導員陳麗雀老師、本土語文指導員
林秀玲老師、本縣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心、本府原住民處、本府教育處學前教
育科、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第2頁  (共2頁)


